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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第 107 次會議紀錄 

壹、 時間：113 年 10 月 24 日（星期四）上午 10 時 

貳、 地點：文心第二市政大樓 3 樓應變中心會議室 

參、 主席：陳主任委員宏益（商副主任委員文麟代）     紀錄：莊佳卉 

肆、 出列席單位及人員：如後附會議簽到單。 

伍、 確認出席委員已達法定人數後，主席致詞：略。 

陸、 確認本會第 106 次會議紀錄 

結論：洽悉。 

柒、 討論事項 

審查案 

第一案 臺中市西屯區惠民段 118、118-1 地號店鋪及住宅新建工程環境影響說

明書環境現況差異分析及對策檢討報告 

一、 業務單位說明 

（一） 113 年 9 月 18 日專案小組初審會議結論如下： 

1. 本環境現況差異分析及對策檢討報告建議審核修正通過。 

2. 開發單位就專案小組所提下列主要意見，已承諾納入辦理，請於 113

年 12 月 18 日前據以補充、修正環境現況差異分析及對策檢討報告送

本局，經有關委員及相關機關確認後，提本市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

會審查： 

(1) 強化地下室開挖範圍、深度增加但停車空間減少之合理性說明，並

檢討降低開挖量之可行性。 

(2) 就環境現況調查有交通服務水準下降部分，應提出積極的交通運輸

影響減輕對策及管理方式（包含施工期間施工車輛進出、停等及人

行通道規劃）。 

(3) 補充風洞效應對周邊建築、風切噪音等影響分析內容，並承諾降低

玻璃帷幕可見光反射率。 

(4) 補充屋頂太陽能板與植栽綠化設置衝突性之評估內容，及說明營運

期間植栽維護管理方式。 

(5) 檢核廢棄物產生量估算內容。 

(6) 委員及相關機關所提其他意見。 



 2 

(7) 請開發單位將審查意見回覆辦理情形，以表列方式對照說明，修正

處並註明頁碼。 

3. 依環境影響評估法第 13 條之 1 規定，開發單位未於期限內補正或補

正未符合主管機關規定者，主管機關應函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駁回開

發行為許可之申請，並副知開發單位。 

（二） 開發單位於 113 年 10 月 11 日函送補正資料至局，經轉送有關委員及

相關機關確認至 113 年 10 月 21 日，無新增修正意見。 

（三） 開發單位所提開發行為內容、環境現況差異分析、環境保護對策之檢

討及修正摘述如後附。 

二、 開發單位進行簡報。 

三、 討論情形 

（一） 討論情形如後附綜合討論。 

（二） 主席確認與會委員無其他意見，宣布進行委員審議，決議如後述。 

四、 決議 

（一） 本環境現況差異分析及對策檢討報告審核修正通過。 

（二） 本環境現況差異分析及對策檢討報告定稿備查後，始得實施開發行為

內容。 

（三） 本會委員及相關機關所提意見，經開發單位於會中說明，業經本會確

認，開發單位於本次會議所提建築設計與原提送書件之變更差異部分，

同意原 113 年 8 月 29 日本委員會第 106 次會議審核修正通過之「臺中

市西屯區惠民段 118、118-1 地號店鋪及住宅新建工程環境影響差異分

析報告」與本案調整為一致，請開發單位將「提升屋頂太陽能板發電效

能」補充說明資料及相關事項納入定稿。 

第二案 台中市外埔區御和園汽車旅館新建工程環境影響說明書變更內容對照

表（停止營運期間環境監測） 

一、 業務單位說明 

（一） 本案開發單位為大甲商務汽車旅館有限公司，目的事業為主管機關為

臺中市政府觀光旅遊局（下稱觀旅局），原環說書於 109 年 5 月 26 日

由本局公告審查結論為通過環評審查；本次開發單位申請停止營運期

間環境監測，依環評估法施行細則第 37 條第 1 項第 3 款但書規定提出

變更內容對照表。 

（二） 觀旅局於 113 年 8 月 28 日轉送本案至本局，開發單位續於 113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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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日繳費並備齊書件後進入實體審查；本案符合本委員會 113 年 8 月 9

日第 105 次會議決議，變更類型單純且不涉及環保事項之情形，無須

召開專案小組初審會議，逕提送本委員會審查。 

（三） 開發單位所提變更行為內容及符合依環評法施行細則第 37條第 1項第

3 項但書規定檢核情形如後附。 

二、 開發單位進行簡報。 

三、 討論情形 

（一） 討論情形如後附綜合討論。 

（二） 主席確認與會委員無其他意見，宣布進行委員審議，決議如後述。 

四、 決議 

（一） 本變更內容對照表審核修正通過。 

（二） 本變更內容對照表定稿備查後，變更內容始得實施。 

（三） 本會委員及相關機關所提意見，經開發單位於會中說明，業經本會確

認，請開發單位釐清營運期間環境監測結果遠低於放流水標準之內容

等事項納入定稿。 

捌、 臨時動議 

主席徵詢與會委員，無臨時動議提案。 

玖、 散會（上午 11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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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討論 

審查案 

第一案 臺中市西屯區惠民段 118、118-1 地號店鋪及住宅新建工程環境影響說

明書環境現況差異分析及對策檢討報告 

商副主任委員文麟 

無。 

周委員憲民 

無。 

黃委員春滿（陳彥霖代） 

無。 

盧委員佳佳（謝聖行代） 

無意見。 

游委員繁結 

1. 頂樓之太陽能板上方另有金屬格柵外罩，是否降低太陽能板之效

率，請斟酌。 

2. 同意本案！ 

陳委員永仁 

無其他意見。 

林委員秋裕 

無。 

張委員又升 

太陽能板恐受屋脊裝飾物影響發電效率，請再評估是否需調整建物造

型設計或安裝位置。 

黃委員志彰 

無意見。 

方委員怡仁 

太陽能板被上方造型遮蔽，降低效率，建議變更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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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委員嘉玲 

無意見。 

賴委員惠禎 

請檢討太陽能板的效率，屋頂隔柵的遮陽因素是否影響。 

江委員鴻龍 

1. 因太陽能板設置之面積已減少，建議使用效能高太陽能板，提升發

電量。 

2. 應請彙整最後環評書件相關重要資料，採用環評的書件資料或都

審核定資料（簡報 P.11-13 中，應說明最後定稿之資料）。 

臺中市政府交通局 

無意見。 

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無意見，惟涉及都市計畫部分請依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則詳實檢討。 

第二案 台中市外埔區御和園汽車旅館新建工程環境影響說明書變更內容對照

表（停止營運期間環境監測） 

商副主任委員文麟 

無。 

周委員憲民 

無。 

黃委員春滿（陳彥霖代） 

無。 

游委員繁結 

無意見。 

陳委員永仁 

1. 無其他意見，惟請主管機關不定期抽查。 

2. 請說明 RC 預鑄式污水處理槽，污水處理功能效率有無衰退？ 

林委員秋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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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近兩年污水量實測值是多少？ 

2. 112 年 8 月環評監督結果如何？ 

3. 污水處理在放流前須消毒，圖 3-2-2 之流程有異。 

4. 同意停止監測。 

張委員又升 

同意。 

黃委員志彰 

無意見。 

方委員怡仁 

無。 

張委員嘉玲 

無意見。 

賴委員惠禎 

無意見。 

江委員鴻龍 

放流水的 DO，113.2.19 之監測結果 3.1mg/L，接近放流水限值，應請

確認水質處理效能。 

臺中市政府交通局 

無意見。 

臺中市政府水利局（書面意見） 

無意見。 

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書面意見） 

無意見。 

農業部農田水利署臺中管理處 

按表 2.2-1（P2-2），監測項目 12 項，與灌溉水質基準值項目相符者

僅 4 項，爰仍請排放水質符合 19 項灌溉水質基準值，以維護作物生

產安全及農民用水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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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案附件】 

第一案  臺中市西屯區惠民段 118、118-1 地號店鋪及住宅新建工程環境影響說

明書環境現況差異分析及對策檢討報告 

一、 開發行為內容 

（一） 本計畫基地面積 8,242.07m2，規劃興建地上 45 層、地下 8 層之店鋪及

集合住宅建築物二棟，建築物高度為 167m（不含屋突 13.1m），總樓地

板面積為 128,883.93m2，規劃有店鋪 2 戶及集合住宅 501 戶，並於地

下室設有實設汽車停車位 1,082 輛及實設機車停車位 600 輛。 

（二） 建築物規劃地上 1~2 層設置店鋪、管委會使用空間等；地上 3~23、

25~45 層規劃為集合住宅；地上 24 層規劃為管委會使用空間、中繼機

房等。汽、機車車道出入口配置於 60m 市政路側，汽車停車空間設置

於地下 2 層至地下 8 層，機車停車空間集中設置於地下 1 層。 

二、 環境現況差異分析 

原環境影響說明書於民國 110 年 4 月 30 日經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同意核備在案（中市環綜字第 1100042094 號函），並於 110 年 6 月 1 日取

得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核發之建造執照（110 中都建字第 01095 號），因

取得建造執照逾三年以上未開發，故依規提送環境現況差異分析及對策檢

討報告。 

為了解環境現況變化情形，將針對原環境影響說明書中各項環境因子，

進行背景資料蒐集及環境現況調查監測比對。 

（一） 空氣品質 

民國 105 年~106 年部份時段臭氧最大小時平均值、臭氧最大 8 小

時平均值及 PM2.5 超過法規值。本次環境現況空氣品質調查結果，除

113 年 1 月 12 日下風處（環境部忠明測站）臭氧最大 8 小時平均略為

超過法規值，其餘各測點測項均符合空氣品質標準，顯示現況基地及

周邊環境空氣品質狀況較 105~106 年平穩無惡化。民國 108 年~109 年

均符合空氣品質標準，本次 112年~113年環境現況空氣品質調查結果，

除基地下風處測點 A3（忠明測站）於 113 年 1 月 12 日臭氧最大 8 小

時平均值略高於空氣品質標準外，其餘均符合空氣品質標準，同時亦

可發現民國 112 年~113 年測點之臭氧最大 8 小時平均值普遍高於 108

年~109 年測點，顯示臺中市區交通流量自然成長，加上紫外光線照射

後，容易產生較高濃度之臭氧。 

本案尚未動工，空氣品質現況主要受大臺中地區整體環境狀況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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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現況基地及周邊環境空氣品質狀況為平穩無特別惡化之情形。 

（二） 噪音振動 

環境現況噪音監測結果，各測點均符合道路環境音量標準。雖本

案原環境影響說明書與本次環境現況噪音監測點位未完全相同，但其

均位於開發行為鄰近一公里範圍內，且均位於臺中市七期重劃區之新

市政中心專用區內，近年來已完成都市建設開發，周邊主要為集合住

宅大樓，開發行為相似，故本次現況調查引用鄰地監測資料仍具代表

性。 

環境現況振動監測結果，各測點均符合日本「振動規制法施行規

則」第二種區域標準。雖 113 年 1 月 12 日測點 V4（市政路側）日間

振動量稍高（50.4dB），可能受周邊工區施工影響，整體而言均符合日

本「振動規制法施行規則」標準，顯示環境現況與當年度無顯著之差

異。 

（三） 地面水 

原環境影響說明書於惠來溪上、中、下游進行水質監測，部分測點

有溶氧量、BOD、氨氮及大腸桿菌群超過丙類水體水質標準狀況，其

餘均符合丙類之地面水體分類及水質標準；而本次現況調查同樣於惠

來溪上、中、下游進行水質監測，亦有部分測點有 BOD、氨氮及大腸

桿菌群超過丙類水體水質標準狀況，其餘均符合丙類之地面水體分類

及水質標準。綜上結果顯示，惠來溪地面水質與原環境影響說明書（民

國 108 年~109 年）調查結果無顯著差異。 

（四） 地下水 

地下水質監測結果，原環境影響說明書測站 GW1、GW2 與本次環

境現況調查測站 GW3、GW4，各測點均符合地下水污染監測標準。 

另本案原環境影響說明書與本次環境現況地下水質監測點雖未完

全相同，GW3（位於惠國段 88 地號工區地下水抽排水井）與基地距離

約 500 公尺、GW4（為環境部東興國小地下水質測站）與基地距離約

1.65 公里，均符合「開發行為環境影響評估作業準則」附表七之開發

行為環境品質現況調查表 5 公里範圍內之規定，故本次現況調查引用

其監測資料可代表區域性地下水質，且監測結果均符合下水污染監測

標準。 

（五） 土壤 

比對土壤重金屬分析結果，原環境影響說明書基地內 M1 及基地

外採樣點 M2 與本次環境現況調查基地內土壤分析結果（沿用原環境

影響說明書 M1）及基地外土壤採樣點 M3 之重金屬分析結果，基地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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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各項重金屬含量均低於土壤監測標準及管制標準。 

（六） 景觀遊憩 

本計畫對於景觀及遊憩環境方面相較於原環境影響說明書並無太

大差異，計畫區位於臺中市西屯區，附近主要為行政中心、辦公大樓、

百貨公司、飯店旅館及住宅大樓等，區內規劃有綠地及開放空間供民

眾與自然親近。 

（七） 社會經濟 

西屯區人口由 105 年底之 224,601 人成長至 112 年底之 235,441

人，總成長率為 4.60%，與原環境影響說明書 109 年比較，西屯區人口

數有顯著成長。 

臺中市工商產業結構型態主要以批發零售業、製造業及住宿餐飲

業等二、三級產業為主，相較原環境影響說明書民國 107 年底統計資

料，工廠登記家數差異不大，公司登記及商業登記有顯著增加之趨勢。 

（八） 交通運輸 

本次調查評估結果顯示，「市政路/河南路三段路口」及「市政路/

惠來路一段路口」路口通過性交通量較高且路口轉向較複雜，導致行

經路口車輛平均停等延滯時間較長，平常日晨、昏峰小時，以及例假日

尖峰小時路口服務水準多為 D 級，其餘路口之通過性交通量較低或路

口車行動線較單純，晨、昏峰小時路口服務水準均可維持 C 級以上，

基地周邊主要路口服務水準，整體無明顯下降趨勢。 

三、 環境保護對策之檢討及修正 

本次環境保護對策之檢討及修正，主要依據 113 年 9 月 18 日專案小

組初審會議補充修正環境保護對策內容。 

 

第二案  台中市外埔區御和園汽車旅館新建工程環境影響說明書變更內容對

照表（停止營運期間環境監測） 

一、 開發行為內容（變更內容） 

（一） 本案依「環境影響評估法施行細則」第 37 條第 1 項第 3 款「環境監測

計畫變更」規定，提出變更內容對照表，由臺中市政府觀光旅遊局（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於 113 年 8 月 28 日轉送環保局。 

（二） 本案自民國 111 年 5 月開始執行營運階段環境監測計畫，迄至 113 年 4

月已連續執行為期二年(共四半年)之營運期間環境監測，申請停止營運

期間環境監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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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法令依據 

環境影響評估法施行細則第 37 條：開發單位依本法第 16 條第 1 項規定申

請變更環境影響說明書、評估書內容或審查結論，無須依同法第 38 條規

定重新進行環境影響評估者，應提出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由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核准後，轉送主管機關核准。但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得檢附變

更內容對照表，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後，轉送主管機關核准： 

（一） 開發基地內環境保護設施調整位置或功能。但不涉及改變承受水體或處

理等級效率。 

說明： 

無涉及環境保護設施調整位置或功能。 

（二） 既有設備改變製程、汰舊換新或更換低能耗、低污染排放量設備，而產

能不變或產能提升未達百分之十，且污染總量未增加。 

說明： 

無涉及提昇產能或改變製程。 

（三） 環境監測計畫變更。 

說明： 

依據環境影響說明書 8.3 節環境監測計畫，『…施工完成後，開始執

行營運階段環境監測，待連續監測執行二年，且在環境監測數據均呈現

穩定下，將彙整歷次數據狀況，依環境影響評估法施行細則第 37 條規

定辦理變更（停止）監測』，本案自民國 111 年 5 月開始執行營運階段

環境監測計畫，迄至 113 年 4 月已連續執行為期二年(共四半年)之營運

期間環境監測，歷次監測結果顯示，監測數據均呈現穩定狀況，故提出

變更內容對照表申請停止營運期間環境監測。 

（四） 因開發行為規模降低、環境敏感區位劃定變更、環境影響評估或其他相

關法令之修正，致原開發行為未符合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而須變更原審

查結論。 

說明： 

無涉及開發行為規模降低、環境敏感區位劃定變更、環境影響評估

或其他相關法令之修正。 

（五） 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對環境影響輕微。 

說明： 

無。 

 












